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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39          证券简称：海利尔         公告编号：2019-045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署对外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本协议书约定的投资项目尚处于前期论证阶段，项目涉及产品品种、

投资总额和具体实施等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本协议书中所述的项目尚未进行备案、环评等前置审批程序，实施进

程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该项目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协议书约定的项目实质性投资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履行内部投资决策程序。 

 公司预计该项目不会对本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一、概述 

2018年 3月 30 日，本着“平等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海利尔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青岛新河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基地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青岛新河管委”）签署了关于新河绿色产业园项目的《投资协议

书》（具体详情详见公司公告编号：2018-043）。 

2019 年 4月 25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拟使用自有及自筹资金以不超过 1.5 亿元人

民币的价格（最终价格以招拍挂等确定的价格为准），通过招拍挂等方式竞买位

于青岛平度新河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基地的部分土地使用权（最终面积以实际相关

出让文件为准），以用于农用化学品项目生产经营建设（具体详情详见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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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019-024）。 

2019 年 7月 5日，经公司与青岛新河管委进一步沟通，公司与青岛新河管

委签署了《协议书》。 

二、协议书主要内容 

（一）项目内容 

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 20亿元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 14亿元人民币，注册资

本 9666 万元人民币，主要建设环境友好型制剂、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苯

醚甲环唑等原药产品及中间体等项目，项目总用地 581.82亩，建设规模 18.3

万平方米。项目用电负荷 35000KVA，日用水 2000吨，日排放污水 2000 吨（其

中无机高盐废水 200 吨），蒸汽用量 30吨/小时，劳动用工 418人，项目达产后

年产农药制剂 10万吨、原药及中间体 10万吨，年产值 50亿元人民币，年利润

5.6亿元人民币，年税金 3.4亿元人民币。 

（二）土地使用的有关约定 

青岛新河管委在辖区胶河路东侧、丰水路南侧、海浦路西侧、晋水路北侧区

域为投资项目提供建设用地总面积 581.82亩，其中净地面积 456.5 亩，由投资

项目依法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取得，办理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手续；

道路等配套用地 125.32 亩，不办理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手续。 

按照批准的总体规划要求，该宗土地以建设工业厂房为主，建设控制指标为

容积率≥0.6，建筑系数≥35％，行政办公及生活设施用地≤7％，绿地率≤15％。 

（三）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1）青岛新河管委的责任和义务 

1、青岛新河管委负责将道路、供水、供电、通讯、排污、蒸汽、燃气等基

础设施配套至项目用地红线，以确保投资项目的建设及正常运营。 

2、在投资项目设立过程中，积极协助公司办理领取营业执照、银行开户、

税务登记等手续。 

3、在投资项目规划设计完成后，协助公司办理用水、用电、用气、环保、

消防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手续，确保公司顺利

进行厂房等设施建设。 

4、调度教育、劳动及人事等资源，协助投资项目搞好人力资源培训，提供

用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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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协助投资项目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为企业创造安全社会环境。 

6、积极协助公司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以确保公司享有宽松的经营环境。 

7、积极为项目争取土地指标，确保不因土地指标问题影响项目开工建设。 

（2）公司的责任和义务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规定，依法设立企业，及时、足

额到位注册资本。 

2、公司须在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 30日内备齐项目报批材料要件，以便于青

岛新河管委协助公司办理公司登记注册及相关手续。 

3、按照协议规定，按时、足额缴纳土地款，并采取积极措施，加快投资进

程，确保项目于 2019 年 12月 30日前开工建设，2021年 12月 30日前投产运营。 

如遇不可抗力等因素，致使工程延期竣工，公司应及时向青岛新河管委提交

说明延期原因的文件，经青岛新河管委书面同意，其项目竣工验收日期可在青岛

新河管委同意的时限内相应顺延。 

4、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关于劳动、消防、安全、防灾减灾等方面的

规定，合法经营。 

5、投资项目的厂区规划、厂房及其它建筑的设计应符合青岛新河管委区域

总体规划设计要求，单体设计方案应报青岛新河管委审查同意。 

6、按照环保部门的要求，办理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严格执行环保“三

同时”制度，污水排放执行《GB/T31962-2015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B

等级标准，主要指标执行如下标准：COD≤500mg/L，BOD5≤350mg/L，悬浮物（SS）

≤400mg/L，PH值 6.5～9.5，氨氮≤45mg/L，总磷含量≤8mg/L，溶解性固体≤

2000mg/L，总氮≤70mg/L。 

无机高含盐废水全盐量浓度值不得高于 31000mg/L，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标准，同时氟化物、硝基苯等污染物

排放执行《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3416.5-2018）。 

投资项目投产后应根据有关规范要求完成 ISO相关体系认证和安全生产二

级标准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VOC等有害、刺激性气味在技术工艺流程中得到有

效解决，确保对周边环境不产生影响。 

污染物实现达标排放且当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更新时，执行最新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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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违约责任 

（1）由于青岛新河管委未按本协议约定完成道路、供水、供电、通讯、排

污等基础设施配套，致使公司不能按时投产的，青岛新河管委应向公司支付违约

金，违约金具体计算公式为：违约金＝公司已投入资金×0.1‰×违约日数。 

（2）由于公司原因，未按协议约定交付土地款，每逾期 1日，按应缴款项

的 0.1‰计收滞纳金。 

因公司原因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期完工，公司应向青岛新河管委支付违约

金，违约金具体计算公式为：违约金＝公司已投入资金×0.1‰×违约日数。 

（3）若公司在该地块上未按青岛新河管委批准规划进行建设，致使土地闲

置一年以上，按国家规定缴纳土地款总额 20％的土地闲置费，连续两年未投资

建设的，平度市土地管理部门按国家规定无偿收回该地块土地使用权，公司所交

土地款不再退还。 

（五）其他约定 

（1）投资项目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后，拥有土地及厂区内基础设施的排他使

用权，征得青岛新河管委同意，可以依法对外出租或转让，但承租或受让项目应

符合青岛新河管委区域规划和承接项目要求。 

（2）若投资项目因环保、安全、卫生防护距离等因素影响项目审批，导致

投资项目不能继续推进、延缓或搁浅、终止，青岛新河管委对此不承担在本协议

书签订当日及之前和之后的任何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 

（3）本协议书其它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形成的一致意见作为本协

议书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因执行协议而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在遵循有关国家法律、法规和惯例

的基础上，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友好协商解决。在无法协商解决的情况下，任何

一方可向平度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平度市人民法院裁决。 

三、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签署投资意向协议，主要是为了进一步确认筹备新建生产用

地，以满足公司研发储备产品和未来新产品项目的落地，不断丰富产品品种和增

加供应能力，更好地促进国内外市场的开拓，继续增强客户粘性，为客户提供更

好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提高公司品牌知

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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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提示 

1、协议书约定的投资项目仍处于前期论证阶段，项目涉及产品品种、投资

总额和具体实施等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本协议中所述的项目尚未进行可行性研究、立项核准或备案、环境影响

评估等一系列前置审批程序，以及受政府供地等因素约束，项目实施进程存在一

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3、本协议约定的项目实质性投资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相关投资决策程序。 

4、该项目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5、本协议书约定的项目实质性投资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履行内部投资决策程序。 

6、公司预计该项目不会对本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月 6日 


